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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 COVID-19 醫療照護體系整備與應變措施 

 

蘇秋霞 1、羅一鈞 1、石崇良 2、李伯璋 3、王必勝 4、薛瑞元 5* 

 

摘要 

中國大陸武漢地區自 2019年底發生新型冠狀病毒造成的肺炎疫情，世界衛生

組織將此疾病命名為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(COVID-19)。國際間疫情持續擴大，

受其影響的國家與地區陸續傳出次波疫情，或發生醫療機構群聚事件。此次由

COVID-19造成之大流行，使臺灣公共衛生及醫療體系受到挑戰。為完備醫療照護

體系，達成「減緩疾病傳播速度」、「維持醫療照護體系運作」及「降低重症及死亡

人數」等三大目標，針對醫療機構、長期照護機構及實驗室生物安全訂有應變整備

十大策略，包括強化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、辦理無預警實地查核及應變演練、風險

個案健保註記追蹤管理與醫療處置、病人分流分艙及雙向轉診、應變醫院及專責

病房整備策略、建構全國檢驗網絡、掌握醫療照護收治量能、擴大集中檢疫場所

量能、醫療照護機構門禁及人員管制、強化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健康監測，以維持

醫療照護體系應變量能。 

 

關鍵詞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、醫療機構、長期照護機構、應變整備、感染管制 

 

前言 

2019 年 12 月底，中國大陸武漢地區爆發不明原因肺炎，後續亦於世界各地

出現疑似及確診個案。此次由 COVID-19 造成之大流行，使臺灣公共衛生及醫療

體系受到挑戰。行政院長蘇貞昌於 2020 年 2 月 27 日，因國際疫情緊急，將中央

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，並請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擔任指揮官，醫療

應變組主要任務為完備醫療照護體系，並達成以下三大目標，第一、減緩疾病傳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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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度，避免短時間內感染個案暴增，衝擊醫療體系及社會日常生活，一旦發掘

個案，隔離密切接觸者，降低傳播風險；第二、保全核心人力維持醫療體系運作，

避免機構內工作人員感染，一旦發生群聚感染事件，控制其影響範圍及人數；

第三、降低重症及死亡人數，輕重症分流，將資源挹注於重症個案照護，調整醫療

順位，維持急重症患者之醫療照護（圖一）。為完備醫療照護體系，針對醫療機構、

長期照護矯正機關（構）（簡稱長期照護機構）及實驗室生物安全訂有應變整備十

大策略。以下就各項策略，逐一說明。 

 

 

圖一、2020 年 COVID-19 醫療應變組完備醫療照護體系三大目標 

 

策略一、強化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 

參考國際文獻並徵詢專家建議，訂定 COVID-19 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相關

指引，持續依疫情趨勢及國際指引[1–6]修訂以完備感染管制相關規範，並定期

參與世界衛生組織(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, WHO)感染預防及控制(Infection 

Prevention and Control, IPC)專家視訊會議，收集國際專家學者意見，作為政策制定

參考。此外，為提升醫療照護機構工作人員感染管制知能，建置「COVID-19 數位

學習課程」，並公布於「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」及「e 等公務園」，同步發布於

YouTube 影音平台，供相關人員不受限於時間地點，以手機及電腦等電子裝置進行

線上學習。 

針對醫療及長期照護機構，依特性訂定合適感染管制措施指引[7–8]以及查檢

表、問答集、應變計畫與處置建議等工具，措施包含人員分流、動線管制、訪客

管理、人員健康監測、個人防護裝備建議及環境清潔消毒等，提供相關機構參考

依循。亦針對進行新型冠狀病毒(SARS-CoV-2)相關研究之實驗室訂定生物安全

指引[9]，提供臨床檢驗及醫學研究實驗室工作人員遵循，內容包含檢體操作、

病毒分離及培養之生物安全、包裝及運送要求、人員教育訓練、消毒及感染性廢棄

物處理、實驗室事故及意外事件處理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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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二、辦理無預警實地查核及應變演練 

為強化因應 COVID-19 之醫療照護機構感染管制及實驗室生物安全整備，

訂有機構應變整備查檢表，並進行無預警實地查核，不符合之機構經輔導後已全數

通過查核，查核結果如表一。 

醫療機構無預警查核項目包括「隔離措施及動線規劃」、「大規模感染事件

之應變計畫」、「緊急調床與消毒作業規範」、「傳染病防治教育訓練」、「建立傳染病

監視通報機制並有專人負責」、「訂有陪病及探病之原則或標準作業程序」、「醫療

照護工作人員健康監測」、「防疫物資貯存」、「充足洗手設備」、「落實手部衛生」、

「正確穿脫個人防護裝備」等，優先查核重點醫院（醫學中心、開設類流感門診

醫院及重度急救責任醫院），並逐步擴及至全國醫院。長期照護機構無預警查核

項目包括「工作人員感染管制教育訓練」、「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之健康管理」、

「環境清潔」、「防疫機制建置」、「感染預防與處理」、「隔離空間設置及使用」等，

查核對象如表一。醫學實驗室生物安全查核項目包括「生物安全政策」、「人員資格

及安全防護」、「常規檢驗」、「檢體操作」、「清潔消毒及滅菌」、「檢體包裝運送」、

「緊急應變與意外事件處置」，查核對象為傳染病指定應變及隔離醫院之檢驗部門。 

此外，針對醫院、衛生福利機構及相關服務單位，分別訂定因應發生 COVID-

19 確定病例之應變處置建議，有關確定病例接觸者之應變措施，醫院為「擴大

採檢」、「關閉單位」、「環境清消」、「健康監測／居家隔離」等[10]。衛生福利機構

及相關服務單位則為「工作人員管理與人力調度」、「機構住民安置與健康管理」、

「服務調整與活動管理」、「環境清消」及「訪客管理」等[11]，提供醫院及相關

機構納入應變計畫並辦理演練，使其具有正確且迅速的決策及處理流程。 

 
表一、2020 年因應 COVID-19 疫情無預警實地查核結果 

查核對象 
初查家數 

(A) 

初查符合
家數(B) 

符合率
(B/A) 

複查家
數(C) 

複查符合
家數(D) 

符合率
(D/C) 

醫療機構無預警查核 

醫學中心 25 22 88% 3 3 100% 

區域醫院 91 74 81% 17 17 100% 

地區醫院 368 322 88% 46 46 100% 

合計 484 418 86% 66 66 100% 

長期照護機構無預警查核 

護理機構、長照機構
註 1 832 800 96% 32 32 100% 

老福、兒少機構
註 2 2,539 2,412 95% 127 127 100% 

精神機構 228 182 80% 46 46 100% 

矯正機關 54 53 98% 1 1 100% 

合計 3,653 3,447 94% 206 206 100% 

醫學實驗室生物安全整備查核 

醫學中心 21 21 100% - - - 

區域醫院 75 66 88% 9 9 100% 

地區醫院 38 27 71% 11 11 100% 

合計 134 114 85% 20 20 100% 

註 1：一般護理之家、產後護理之家、機構住宿式長照機構；註 2：老人福利機構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、榮譽

國民之家、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、托嬰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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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三、風險個案健保註記追蹤管理與醫療處置 

為強化醫療院所詢問旅遊史(Travel history)、職業別(Occupation)、接觸史

(Contact history)及是否群聚(Cluster)，及早辨識高風險對象，以健保醫療資訊雲端

查詢系統(NIH MediCloud System)提供查詢就醫民眾旅遊史及接觸史，並逐步擴大

職業別及群聚史註記，如醫事人員、國際航空機組人員、住宿型照護機構工作人員

及住民等，提醒醫師針對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之高風險對象加強採檢。後續開放非

健保特約醫事機構、緊急救護單位、矯正機關及各地方檢察署，因應執行業務需要

申請連線 VPN 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，查詢民眾旅遊史及接觸史。 

為追蹤社區監測對象採檢及轉診情形，建置社區採檢網絡轉診及追蹤管理

機制[12]，經醫師評估符合採檢條件者，於電子轉診平臺開立轉診單後，健保醫療

資訊雲端查詢系統註記提示，並由衛生局進行個案追蹤管理。 

 

策略四、病人分流分艙及雙向轉診 

為落實 COVID-19 住院病人分流，建立病人適當安置之機制，訂定輕、重

症患者就醫分流及轉診建議，建置 162 家指定社區採檢院所及 52 家重度收治醫院

[13]，並於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建置指定社區採檢院所地圖，供民眾查詢。另

針對以下對象規劃就醫、採檢或住院之分流原則[14]： 

一、 居家隔離／檢疫者優先安排至網區／縣市應變醫院。 

二、 集中檢疫者優先安排至該集中檢疫場所負責醫院。 

三、 機場採檢確診且需住院個案優先安排至網區／縣市應變醫院。 

四、擴大採檢及社區監測對象，安排至指定社區採檢院所。若需住院，則就地收治

或安排至非重度收治醫院之隔離醫院。 

個案住院後，醫院需視病人病情變化啟動轉送機制。醫學中心或重度級急救

責任醫院之住院病人，發病後 2 週病情進步或緩解為輕度個案，且無其他疾病需

急重症照護者，安排轉診至非醫學中心或非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。非醫學中心且非

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之住院個案，病情惡化或有其他疾病需急重症照護者，且醫院

之醫療量能無法處置，安排轉診至醫學中心或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。 

 

策略五、應變醫院及專責病房整備策略 

建構「傳染病防治醫療網」共計 134 家醫院，含 6 家網區應變醫院、22 家縣

市應變醫院及指定隔離醫院，並於 4 月 21 日新增 3 家指定隔離醫院。此外，為

落實適當病人安置，醫院開設專責病房原則為一人一室、工作人員及病人動線

分流、落實分流分艙、分區照護及固定團隊。網區應變醫院依以下四階段整備策略

採取應變作為： 

一、第一階段：疑似或確診 COVID-19 病人收治於負壓隔離病室或單人隔離病室。 

二、第二階段：非 COVID-19 病人儘量集中收治，空出病房區並擴大設置專責

病房，依指揮中心指揮官或區指揮官指示，優先收治社區零星疑似或確診

COVID-19 病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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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第三階段：停止收治非 COVID-19 病人，只出不進，除疑似或確定 COVID-19

病人外，不再收治其他住院病人。 

四、第四階段：清空非 COVID-19 病人，只收治 COVID-19 疑似或確診病人。 

 

策略六、建構全國檢驗網絡 

疫情爆發初期，由疾病管制署昆陽、中區以及南區 3 家國家級實驗室，負責

全國疑似個案檢驗，為迅速拓展實驗室檢驗量能，於 2020 年 1 月 22 日依法指定

首批 8 家實驗室成為檢驗機構。隨著國際疫情持續延燒，疑似個案的檢驗需求

大增，建構指定檢驗網絡，藉由在地化檢驗縮短檢體運送耗費時間，並採取以下

措施提升檢驗量能：修訂「傳染病檢驗及檢驗機構管理辦法」，逐步開放具備

「生物安全第二等級實驗室」、「PCR 儀器設備」及「人員有相關病毒分生實驗

經驗」者申請成為指定檢驗機構，並輔導檢驗機構擴充人力與儀器設備。劃分 6 大

檢驗機構責任分區，包含臺北區、北區、中區、南區、高屏區及東區，均衡調配各

機構每日檢驗量，確保檢驗網運作效率。建置「全國新型冠狀病毒實驗室監視

面板」，即時掌握檢驗量能與時效。截至 6 月 30 日已指定 52 家檢驗機構，每日

最大檢驗量能可達 6,000 件以上，並持續擴增中。 

 

策略七、掌握醫療照護收治量能 

為掌握全國醫療收治量能，建置管控系統掌握負壓及普通隔離病房、專責病房

及加護病房之床數，導入收治疑似或確診個案之床號資料進行比對勾稽，並每日

盤點呼吸器數量，以掌握醫療收治量能。於醫療資源充足階段，COVID-19 個案

優先收治於醫院。若疫情擴大，醫院病房不足因應，則規劃將輕症及已無積極治療

之確診患者收治於集中檢疫場所。仍超過負荷時，則使用組合式臨時收治場所，

立即擴充收治量能（圖二）。 

為因應長期照護機構發生 COVID-19 確定病例時，被匡列為接觸者的住民

居家隔離同時可接受照護，盤點各類機構空床數，規劃 22 縣市至少各 1 家可供

集中收治之場所截至 4 月 17 日共計 1,286 間房，並掌握轄區長期照顧人力情形。 

 

圖二、2020 年 COVID-19 保全醫療體系超前部署作為（截至 2020 年 7 月 2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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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八、擴大集中檢疫場所量能 

集中檢疫場所是阻絕疫情擴大的重要防疫手段，針對具感染風險對象，於檢疫

期間以一人一室為原則收治，每日進行健康監測與管理。入住對象包含專案入境後

須集中檢疫之旅客（無居家檢疫處所之專案工作人員、勞動部特定移工及過去

14 天內有症狀之入境旅客等）、確定病例密切接觸者及居家隔離期間未遵守相關

規範者、自流行地區入境且居家檢疫期間未遵守相關規範者、經地方政府協調後仍

無居家隔離或檢疫處所者。 

截至 5 月 20 日已開設共計 27 處集中檢疫場所，分布於北區（11 處）、中區

（4 處）、南區（11 處）、東區（1 處），設置房間數共計 2,885 間。為使集中檢疫場

所防疫物資合理使用，依據實際執勤人力核發各項防疫物資 14 天安全庫存量

（醫用口罩、N95 等級以上口罩、手套、一般及防水隔離衣、護目裝備）。無檢疫

者入住期間，除終期消毒人員得依工作指引使用核發防疫物資外，其餘工作人員

不得使用，以確保防疫物資充足。 

 

策略九、醫療照護機構門禁及人員管制 

有鑑於醫院病人及機構住民具有急性或慢性疾病、年長等因素，若感染

COVID-19 容易發展成為重症患者，造成醫療照護機構內傳播風險較高，疫情期間

實施門禁及人員管制措施，包含探視時段、時間及人數限制，並視疫情發展與指揮

中心指揮官指示，隨時滾動式修正。訪客於管制期間採預約制，落實詢問 TOCC 並

留有紀錄，限制有發燒、呼吸道症狀或具 COVID-19 感染風險者探訪。 

實地探視應全程配戴口罩，落實手部衛生、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，並穿戴

適當個人防護裝備，具有活動能力、可下床行動者，儘量安排在公共區域會面，

妥善規劃探視者動線，並落實訪視空間之清潔消毒。另考量機構住民有親屬陪伴

需要，於指定期間內每位住民限定 1 人申請陪伴，得安排不同人員輪班，並應配合

機構探視管制配套措施。 

 

策略十、強化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健康監測 

持續督導機構掌握工作人員及住民具 COVID-19 感染風險情形（居家隔離、

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），機構工作人員及住民需落實每日體溫量測、健康監測

並留有紀錄，機構應訂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工作人員之請假規則，鼓勵其主動

就醫，給予有症狀及需要採檢者病假。 

訂定「醫療照護工作人員疑似 COVID-19（武漢肺炎）擴大採檢及個案處理

流程」[15]，使醫療照護人員在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疑似症狀時，即使沒有旅遊史或

明確接觸史，仍可儘速就醫採檢，以即早辨識感染 COVID-19 之人員並採取因應

措施，避免造成機構內傳播。為避免前述人員因採檢而暫停上班，導致機構人力

短缺，訂有「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COVID-19 擴大採檢者返回工作建議」，以利症狀

緩解之工作人員能夠儘速返回工作崗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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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 

防疫視同作戰，面對 COVID-19 國際疫情持續延燒，臺灣醫療體系整備仍不可

鬆懈，需依實證資訊及國內外疫情狀況持續調整防疫措施，並滾動式修正相關

指引，以利醫療照護機構參考依循。整備過程中，隨時檢視各項內容之進度與完備

度，以協調各部會合作，從中央到地方單位，執行資源整合及掌握醫療照護體系

收治量能，並持續擴大檢驗量能及落實個案追蹤管理。由於新興傳染病不確定性

高，無法預測會以何種樣態、何地及何時出現，為維持醫療照護體系之防疫成果，

應持續推動現行因應與整備機制，以保全我國醫療體系，讓病患獲得妥適的醫療

照顧，以維持社會運作健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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